	工程倫理-報導心得(第1次)

	標題：國內面板大廠友達光電 前主管涉嫌竊技術機密外洩中國

	班級：生技四甲

	學號：498h0907

	姓名：洪瑋娸

	內文：
國內面板業者，爆發重大商業機密外洩中國案。先前曾在友達光電任職顯示器開發中心最高主管連水池，和OLED技術處的經理王宜凡。兩個人接連在9月份離職後，跳槽到中國面板大廠任職。台北市調查處發現，兩個人還沒離職前，涉嫌計畫性的下載公司機密文件，離職後又試圖挖角前同事到大陸工作，將他們依洩漏工商秘密等罪逮捕。

一大早友達光電員工們依舊忙碌，卻壟罩著不尋常的氣氛，因為公司內部竟然傳出，機密技術被外洩到中國，洩密的還是高階主管，涉嫌將友達全球唯二AMOLED技術外洩的是原本在公司擔任顯示器開發中心最高主管連水池和OLED技術處經理王宜凡。

友達表示，兩個人在去年9月時，先後以返家繼承家業為理由提出離職，年初卻打電話找前同事挖角，公司一查才發現，兩個人現在分別在中國TCL集團工業擔任研究院副院長和華星光電AMOLED的開發部長，

檢調發現，兩個人離職前，似乎計畫性下載機密文件，不過對於洩密的指控都只表示，的確有帶技術文件到中國，但不知是這是違法行為，只是帶過去的文件到底是甚麼用途，還有待檢方更深入的釐清。
內容來源: 奇摩新聞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%E5%8F%8B%E9%81%942%E5%89%8D%E4%B8%BB%E7%AE%A1-%E6%B6%89%E7%AB%8A%E6%8A%80%E8%A1%93%E6%A9%9F%E5%AF%86%E5%A4%96%E6%B4%A9%E5%A4%A7%E9%99%B8-060057053--finance.html

	心得：
國內高科技面板業者被離職高階主管涉嫌盜用及外洩相關營業機密，並洩漏該面板相關技術給中國，不僅嚴重損害台灣高科技業者，且有損台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力。此離職主管洩漏商業機密之行為不但侵害了產業重要研發成果，更嚴重影響產業之間的公平競爭。身為一位高階主管做出這樣的事不但沒有為感謝公司的栽培與提拔，還利用公務之便，竊取並洩漏該公司重要資產，使該公司未來發展受到影響，實在嚴重違反倫理道德。而高階主管因受到高薪利誘而不再為台灣努力，還將台灣所擁有的技術帶給中國，簡直為帶槍投靠敵營的叛國賊，即使自身有特殊理由不再為公司效力，也不應做出危害公司甚至是國家的行為；而現行的法令也應該修法，可比照美國商業間諜法刑期為10至15年，而台灣卻因法規因素類似事件僅能依「利用電腦設備洩漏工商秘密罪」刑期僅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請能易科罰金，加重刑責也許能夠遏止同樣事件再次發生，而相關的保護智慧財產權也應加強宣導，並提倡使用者付費的觀念。


